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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〔2020〕40 号

关于做好 2020 年优秀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相关学院：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给学生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

和成长空间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

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长理工教字〔2016〕10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文件精神及要求，即日起开展 2020 年

优秀本科生转专业工作。此业工作利用教务管理系统通过线上操作

来完成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各学院考核选拔转专业学生的所有工作，均须本着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进行，所有相关管理人员、教师、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

有关规则与程序。转专业工作中如发生徇私舞弊等情形，一经查实，

学校将予以严肃处理。

二、转专业范围与条件

2019 级在籍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，不含招生录取时以特殊

形式招生录取者（如国防生、预科班、民族班、中外合作办学及对

口升学的学生等）以及报到后经选拔进入到特殊办学形式专业的学

生（如国际精英班等），具体条件参见“办法”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根据“办法”规定，各专业转出和转入学生的数量原则上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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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在该专业同年级学生人数的 10%以内，各专业学生数量（截止

2020 年 6 月 8 日）及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 1。

四、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

序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

1 6 月 12 日前

各学院按要求成立转专业工作组，院内公布和公示

转专业的接收考核方案，安排专人解答学生转专业

有关事宜。提交“学院转专业工作组成员名单”至

教务处教务科。

各学院

2 6月 15日至 21日

拟转专业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内完成报名，报名成

功后在系统内打印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

请审批表》交学生所在学院审批（操作流程见附件

2）。

报名登陆方式：长春理工大学主页→统一身份认证

→教务系统→转专业申请。

各学院

3 依据排考时间
组织转专业学生参加拟转入专业要求的相关课程

考核，务必确保学生考试不冲突。
各学院

4 7 月 22 日前

各学院使用教学副院长账号审核申请转出学生的

资格（学生排名系统自动计算，操作流程见附件3），

审核完成后在系统内打印《长春理工大学申请转专

业学生汇总表（转出）》报教务处教务科审核及备

案。

学院统一打印申请转出学生成绩单（跨学院参加面

试考核的，应打印两份）到教务处加盖公章。

各学院

5 7 月 24 日前

教务处将符合资格名单全校公示后安排各学院面

试考核时间段。接收学院在教务系统转专业模块中

公布面试考核具体的时间及地点，转出学院通知学

生查询。

教务处

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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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

6 8 月 21 日前

1.接收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

（学生携带校园一卡通、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转

专业申请审批表》、成绩单参加面试考核）。

2.接收学院在系统转专业模块中录入面试考核成

绩，完成后在系统内打印《长春理工大学申请转专

业学生考核汇总表（转入）》，连同《长春理工大

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》报教务处教务科审核

及备案。

各学院

7 8 月 24 日前

教务处根据面试考核成绩及学生志愿，划定拟转入

各专业的学生名单，接收学院在教务系统内对划定

的名单进行确认。确认完成后在系统内打印《长春

理工大学转专业学生名单（转入）》报教务处教务

科备案。

教务处

各学院

8 8 月 30 日

1.学校公示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及结果查询，公示期

间学生可到新专业跟班上课，公示有疑义的按学校

规定处理。

2.准备报校长办公会审议材料。

教务处

9 9 月 10 日

经校长办公会批准后完成转专业后续事宜处理（调

整课表、成绩置换，更换教材、学生证、宿舍等事

宜）。

各学院

五、其他

1.各单位可通过适当渠道做好专业宣传推介工作，要畅通学生

咨询、投诉渠道，务必提前做好本单位学生专业思想教育及转专业

工作解读，避免学生盲目跟风。

2.学生转出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格初审（课程成

绩、违纪处分、文理科、录取形式等）；学生拟转入单位严格做好

资格复审工作。

3.拟申请转专业学生务必提前对申请转入专业进行充分了解，

并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做好相应评估，避免出现盲目现象；学生转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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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成功后，其学籍将由学校统一予以变更，学校不再接受学生转回

原专业的申请。

4.各单位对在工作中以及学生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，要向教务

处反馈，以及时改进转专业工作有关事宜。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转专业工作，自接到本通知后，严格按照工

作流程，统筹做好学生转专业的考核、统计及上报等各项工作，确

保本次转专业工作顺利完成。

如因疫情影响调整有关工作的时间安排将另行通知。

负责科室：教务科

联系人员：王鹤程

联系电话：85582571，15604456972

电子邮箱：jwk@cust.edu.cn

附 件：1.长春理工大学 2019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名额分

配表

2.拟转专业学生报名系统操作流程

3.学院转专业工作系统操作流程

教 务 处

2020 年 6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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